
 — 1 — 

 

 

 

 

 

教办基〔2021〕180 号 

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关于严禁炒作中高考成绩的通知 

 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： 

2021 年普通高考成绩已经揭晓，中招考试成绩也将陆续公

布。党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

明确指出：严禁公布、宣传、炒作中高考“状元”和升学率，省

教育厅也多次通过文件、会议等形式明确要求。但近期，我厅发

现新乡、南阳、开封等地的部分高中学校仍存在变相炒作高考状

元现象，这些做法严重违反国家和我省相关规定。为进一步完善

立德树人体制机制，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，现将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规范中高考宣传工作 

各地要坚持正确育人导向，坚决克服“五唯”倾向，建立科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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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的学校、教师、学生评价体系，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。严

禁以任何形式公布、宣传、炒作中高考“状元”和升学率；严禁

用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教育部门、学校和教师；严禁通过任

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；严禁给辖区内学校

下达升学指标；严禁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学校和教师；严禁依据

中高考成绩为学校、教师、学生排名；严禁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

项目、经费分配、评优评先等挂钩；任何学校、培训机构、高考

复习机构严禁张贴学生分数、录取信息。 

二、严格执纪问责 

按照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市（县）教育局主要领

导为当地第一责任人，分管领导负直接领导责任，要进一步理清

责任链条，层层传导压力。要严格责任追究制度，对顶风违纪的

行为要实行“零容忍”，严肃处理，绝不姑息。公办学校出现违规

行为，将追究学校负责人及上级主管部门的责任，对违反规定、

情节严重的省级示范性高中，省教育厅将撤销其省级示范性高中

称号；民办学校出现违规行为，视情况减少次年招生计划或取消

招生资格；培训机构、高考复习学校出现违规行为的，将其纳入

管理黑名单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接到本通知后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，对辖区内初

高中学校、培训机构、高考复习机构逐一排查，联合当地宣传、

网信部门对网络信息实时监测，确保不出现违规炒作现象。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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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于 7 月 30 日前将自查整改情况报送省教育厅。 

联系人：赵琼， 电话：0371-69691899 

 

 

 

2021 年 7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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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2021 年 7 月 2 日印发 


